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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危险

化学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攻坚方案的通知

钒钛高新产业园区管委会，市安监局：

《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重点

工作攻坚方案》已经市政府领导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

执行。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 6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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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危险化学品

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攻坚方案

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以下简称园区）现有

投产企业 95户，其中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经营、储存、运

输企业 40户，占投产企业的 42.1%。2012年以来，园区上下在

安全宣传教育培训、隐患排查治理、安全生产标准化、应急救

援、安全业务培训和队伍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

定成效，但由于园区危险化学品企业集中、部分入园项目建设

标准偏低、企业安全生产基础薄弱、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安

全监管体制机制弊端等，企业生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尤其是

2014年 3月 1日天亿化工公司发生了 1起死亡 3人的危险化学

品较大生产安全事故，对园区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给“8.29”后稳

定趋好的攀枝花安全生产形势增加压力。根据《国务院安委会

办公室关于印发 60个危险化学品重点县（市、区）安全生产攻

坚工作方案的通知》（安委办函〔2014〕8号）和省安委会办公

室《关于做好危险化学品重点县（市、区）安全生产攻坚工作

的通知》（川安办〔2014〕29号）精神，结合园区实际，制定

工作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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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领导

为加强领导，落实危险化学品重点县（市、区）安全生产

攻坚措施，确保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园区管委会、市安监局成

立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攻坚领导小组。

组 长：赵 中 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谭兴忠 市安监局局长

副组长：宋光钦 市安办主任，市安监局副局长

赵 路 园区党工委常务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

杜毅华 园区管委会副主任

张 林 园区管委会副主任

成 员：张富良 市安监局副调研员、安监分局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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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安办负责人

刘天坛 园区党政办公室主任

汪复兴 园区公安分局局长

徐泽建 园区建设交通局局长

王洪波 直属消防大队大队长

黄小平 园区环保分局局长

李昌俊 园区国土局局长

刘 峰 园区经济运行局局长

杨雨驰 园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

李 迎 园区社会事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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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淼 园区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

曾崇文 园区工商分局局长

李 磊 园区财政局局长

王志宏 市安全生产监察执法支队支队长

喻永生 市安监局监管二处处长

郑铁梅 市安监局行政审批处处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园区管委会，由管委会副主任张林兼

任办公室主任，市安监局副调研员张富良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攻坚工作日常事务。

二、总体目标

狠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政府安全生产监管责任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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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到 2015年底达到下列目标：

（一）全面完成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危

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装置以及重大危险源的自动化控制系统改造

工作。

（二）强力推进危险化学品新、改、扩建项目安全生产行

政许可，严格危险化学品项目准入条件；建立危险化学品企业

退出机制，将不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危险化学品企业清退

出相关行业领域。

（三）研究解决园区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弊端，提升安全监

管能力和水平，建立责权相当、事权统一、务实高效的园区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体系。

（四）危险化学品事故起数及死亡人数下降 50%以上，坚

决遏制危险化学品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三、任务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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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

（1）基本情况

园区 22户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是：川投化工、金光化工、

欣宇化工、攀钢海绵钛厂、运达钛业、源丰钛业、大互通钛业、

海峰鑫化工、德铭化工、圣地元科技、荣昌化工、东立化工、

钢城卓越钒钛、正惠源化工、能缘化工、市嘉之源制漆、天亿

化工、恒为制钛、燮和工贸、鼎泰化工、乙源化工、玖鼎乙炔。

其中运达钛业、源丰钛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正在申办，嘉之

源制漆正在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其余 19户企业均持

有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

（2）目标任务

2014年 12月底前，运达钛业、源丰钛业完成隐患整改和《安

全生产许可证》资料申报，嘉之源制漆完成隐患整改和《安全

生产许可证》延期资料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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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措施：一是督促企业加快整改进度；二是指导、

帮助企业加快申办步伐。

（4）责任单位

企业主体责任单位及责任人：运达钛业、源丰钛业、嘉之

源制漆及其主要负责人。

监管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市安监局宋光钦牵头，安监园区

分局张富良、市安监局监管二处喻永生、市安监局行政审批处

郑铁梅协助。

2．危险化学品“两重点一重大”自动化控制系统改造

（1）基本情况

园区现有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 9种（液氯、TiCL4、H2、CO、

SO2、SO3、H2S、液氨、乙炔），涉及相关企业 32户，分别是：

攀钢海绵钛厂、欣宇化工、恒为制钛、运达钛业、源丰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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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投化工、天亿化工、金光化工、鼎泰化工、泓兵钒镍、恒源

石化、秉扬科技、恒豪铸造、朵实机械、金沙纳米、钢城卓越、

尚亿科技、新中钛科技富钛料厂、攀钢钛冶炼厂、东立化工、

荣昌化工、德铭再生资源、圣地元科技、大互通钛业、海峰鑫

化工、中钛钛业、钛都化工、钛海科技、兴中钛业、乙源化工、

炳星化工、玖鼎乙炔。有重点监管化工工艺 2种（电解、氯化），

涉及企业 5户，分别是：攀钢海绵钛厂、欣宇化工、恒为制钛、

运达钛业、源丰钛业。有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 12户（其

中一级 3户，二级 2户，三级 5户，四级 2户），分别是：恒

为制钛、攀钢海绵钛厂、欣宇化工、运达钛业、源丰钛业、川

投化工、金光化工、炳星化工、金沙纳米、天亿化工、玖鼎乙

炔、乙源化工。

（2）目标任务

按照《关于开展提升危险化学品领域本质安全水平专项行

动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2〕87号）完成“两重点一重大”

企业的自动化控制系统改造。

（3）时限要求：2014年 7月底前报改造方案；2014年 12



— 10 —

月底前完成改造。

（4）主要措施：一是责令相关企业限期整改；二是未按期

达到改造要求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一律不予延期，依

法实施行政处罚；三是依照园区企业安全生产目标考核办法实

施考核。

（5）责任单位

企业主体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园区相关企业及其主要负责

人。

监管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管委会副主任张林牵头，安监园

区分局张富良、市安监执法支队王志宏协助。

3．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1）基本情况

园区 22户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中，已完成安全生产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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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工作的 15户（二级标准化 9户，三级标准化 6户），正在

开展标准化创建工作的 7户，分别是：鼎泰化工、燮和工贸、

玖鼎乙炔、圣地元科技、正惠源化工、源丰钛业、运达钛业。

（2）目标任务：正在创建的企业 2015年 2月底前全部完

成企业自评并提出评审申请，2015年 5月底前全部通过评审；

已达标企业按照标准化体系开展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并持续改

进。

（3）主要措施：一是进行专项检查，责令相关企业加快创

建步伐；二是未按期达标企业，其《安全生产许可证》一律不

予延期；三是依照园区企业安全生产目标考核办法实施考核。

（4）责任单位

企业主体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园区相关企业及其主要负责

人。

监管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管委会副主任张林牵头，安监园

区分局张富良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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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危险化学品输送管道普查及专项治理

（1）基本情况

园区现有危险化学品输送管道 15384米，涉及 29户企业，

其中氯气管道 1559m、盐酸管道 802m、四氯化钛管道 929m、

液碱管道 4801m、硫酸管道 2090m、次氯酸钠管道 30m、液化

石油气管道 250m、煤气管道 1650m、黄磷管道 310m、黄磷尾

气管道 2763m、液氨管道 150m、工业萘管道 50m。涉及的企业

是：炳星化工、德铭再生、鼎泰化工、东立化工、三众石化、

川投化工、海峰鑫化工、玖鼎乙炔、能源化工、斯鹏化工、兴

中钛业、圣地元科技、德铭富钛料、嘉之源制漆、攀钢海绵钛、

中钛钛业、钛都化工、乙源化工、川港燃气、钢城卓越、金光

化工、钛海科技、荣昌化工、欣宇化工、源丰钛业、正惠源化

工、新中钛科技、恒为制钛、天亿化工。

（2）目标任务：2014年 7月底前完成危险化学品输送管道

的普查和建档；2014年 12月底前完成输送管道安全隐患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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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措施：一是进行专项检查，责令相关企业限期整

改；二是对整改过程实施监督检查；三是对未按期完成整改的

企业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四是依照园区企业安全生产目标考核

办法实施考核。

（4）责任单位

企业主体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园区相关企业及其主要负责

人。

监管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管委会副主任张林牵头，安监园

区分局张富良、园区建设交通局徐泽建、园区经济运行局刘峰、

园区公安分局汪复兴、市安监执法支队王志宏协助。

（二）加强园区安全生产一体化管理

5．开展园区整体安全风险评价

（1）目标任务：2015年 3月底前完成园区整体性安全风险

评价工作，编制《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整体安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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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化工行业安全发展规

划》、《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安全生产总体应急预案》

并通过专家评审并报有关部门备案。以后每 5年委托具有相应

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开展园区整体安全风险评价，加强对园区

安全生产工作的专业指导。

（2）具体要求：2014年 6月底以前确定评价机构；2014

年 7～12月完成数据采集和文本编制；2015年 3月底前完成评

审和备案。

（3）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管委会副主任张林牵头，安监园

区分局张富良、园区财政局李磊、园区公安分局汪复兴、直属

消防大队王洪波、园区建设交通局徐泽建、园区经济运行局刘

峰协助。

6．建立园区危险化学品企业准入退出机制

（1）基本要求

把符合安全生产标准、产业链安全和安全风险容量要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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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危险化学品企业准入的前置条件，支持产业匹配、工艺先进

的企业入园建设，严禁审批工艺设备设施落后、本质安全水平

低的建设项目。凡入园企业，应依法实施建设项目安全审查，

严格安全设计管理，严格控制涉及光气等剧毒化学品生产的建

设项目，从严审批涉及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危

险化学品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建设项目。园区内新建化

工生产储存装置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规定

装备自动化控制系统，涉及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气体的生产储

存装置必须装备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气体泄漏报警系统，涉及

“两重点一重大”的生产储存装置应装备安全联锁系统。劳动密

集型的非化工企业不得与化工企业混建在同一园区内。

（2）目标任务：2015年 3月底前，制定园区危险化学品项

目准入退出制度并颁布实施。

（3）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管委会主任赵中牵头，管委会各

位副主任、安监园区分局张富良、园区投资促进局杨雨驰、园

区经济运行局刘峰、园区建设交通局徐泽建、园区公安分局汪

复兴、直属消防大队王洪波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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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加强园区应急保障能力建设

（1）目标任务：2015年 3月底前制定园区总体应急救援预

案；2015年 6月底前建立健全园区内企业应急物资和公共应急

物资储备保障制度，完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2015年 9月底前

编制完成园区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各专项预案；2015年 12月底前

完成园区危险化学品应急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并依托信息平台

对企业安全生产状况实施动态监控及预警预报，定期开展安全

生产风险分析，建立与园区周边社区危险性告知和应急联动体

系，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落实防范和应急处置措施。2014年 9

月底前成立园区危险化学品专家队伍；2014年开展 1次园区综

合应急大队危险化学品分队集中培训演练，2015年开展 2次集

中培训演练。

（2）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管委会副主任张林牵头，园区党

政办公室刘天坛、安监园区分局张富良、园区公安分局汪复兴、

直属消防大队王洪波、园区建设交通局徐泽建、园区经济运行

局刘峰、园区环保分局黄小平、园区财政局李磊协助。

8．危险化学品企业封闭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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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要求：危险化学品企业原则上要按照核心控制区、

关键控制区、一般控制区的防护等级，通过采取不同的封闭监

控管理手段，实行封闭化管理；要建立完善园区门禁系统和视

频监控系统，严格控制无关人员、无关车辆进入危险化学品企

业；进出园区的危险化学品车辆都要安装带有定位功能的监控

终端，实行限路限时限速伴驾行驶措施。

（2）时限要求：2014年 12月底以前完成园区危险化学品

企业封闭管理，2015年 6月底前完成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定位

装置安装并投入使用。

（3）主要措施：一是进行专项检查；二是责令相关企业限

期整改；三是对未按期完成整改的企业和车辆采取停产停运措

施。

（4）责任单位

企业主体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园区相关企业及其主要负责

人。



— 18 —

监管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管委会副主任杜毅华牵头，园区

公安分局汪复兴、园区建设交通局徐泽建、园区经济运行局刘

峰协助。

（三）强化安全监管

9．建立园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部门联席会议制度

（1）基本要求：每季度召开一次联系会议，研究、协调危

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2）完成时间：2014年 6月前出台联系会议制度文件，并

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进一步落实攻坚工作任务。

（3）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管委会副主任张林牵头，园区安

全办张富良和园区相关局（室）、派驻机构负责人协助。

10．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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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标任务：对园区重点企业（涉氯、涉磷、涉酸、煤

气生产使用及液氨使用企业）每年开展 2次专家检查，对被查

企业的工艺、设备、现场、操作、防护、管理、应急进行全面、

深入、系统排查，逐一形成《安全诊断报告》，由安全监管部

门下达《限期整改指令书》，督促企业整改隐患。

（2）主要措施：一是保障专家检查费用；二是对限期内未

完成整改的企业依法实施行政处罚；三是依照园区企业安全生

产目标考核办法实施考核。

（3）责任单位

企业主体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园区相关企业及其主要负责

人。

监管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管委会副主任张林牵头，安监园

区分局张富良、园区财政局李磊、直属消防大队王洪波、园区

建设交通局徐泽建、园区经济运行局刘峰、园区投资服务中心

余淼、市安监执法支队王志宏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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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工作

（1）目标任务：督促、指导、协助企业健全安全生产责任

制、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并将安全生产的政策、

法规、制度、规程落实到企业各级管理者和操作者；组织危险

化学品监管人员和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管理人

员、车间主任、班组长、设备管理人员每年不少于 2次的危险

化学品法律法规、安全生产业务和事故应急处置等方面的专业

培训；建立企业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制度，定期考核危险化学品

企业安全生产业绩，对业绩优秀的企业在评优、融资、项目申

报、享受国家相关政策等方面予以优先，对业绩合格的企业予

以支持，把业绩差的企业列为安全生产重点监管企业，并通达

银行、保险、人社、工商、环保等单位和部门，在评优、融资、

项目申报、享受国家相关政策等方面不予支持。

（2）时限要求：督促企业在 2014年 9月底前健全完善安

全生产责任制、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2014年 12

月底前完成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车

间主任、班组长、设备管理人员安全生产基础培训；2015年 10

月底前完成前述各类人员安全生产提高培训；园区负有安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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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职责部门的相关人员每年参加 2至 3次安全监管业务培训；

2015年 3月底前建立企业安全生产业绩考核制度并对 2014年企

业安全生产业绩实施考核。

（3）主要措施：一是进行专家检查；二是进行安全培训；

三是责令相关企业限期整改；四是对未按期完成整改的企业依

法实施行政处罚；五是依照园区企业安全生产目标考核办法实

施考核。

（4）责任单位

企业主体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园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及

其主要负责人。

监管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管委会副主任张林牵头，安监园

区分局张富良、园区党政办公室刘天坛、园区财政局李磊、市

安监执法支队王志宏协助。

12．强化事故查处和警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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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

重实效和“四不放过”原则认真查处发生在园区的生产安全和职

业危害事故，督促事故企业落实整改措施；按照约谈制度开展

事故单位责任人约谈；及时通报国内外典型事故案例，深度剖

析园区事故，汇编事故案例，教育警示园区其他企业，避免同

类事故发生。

（2）主要措施：一是严肃查处事故；二是公开事故调查报

告；三是督促事故单位落实整改措施；四是依照园区企业安全

生产目标考核办法实施考核。

（3）责任单位：市安监局副局长宋光钦牵头，管委会副主

任张林、安监园区分局张富良、市安监执法支队王志宏协助。

13．打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

（1）基本要求：解决安全监管行政执法力度不够的问题，

严厉打击危险化学品新改扩建、危险化学品行政许可、特种作

业、危险化学品“两重点一重大”管理、剧毒化学品和易制毒危

险化学品管理等重点环节的非法违法行为，提高安全监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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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时限要求：在 2014年 6月底前出台园区企业安全生

产目标管理制度；随时发现、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

（3）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管委会主任赵中牵头，管委会各

位副主任和园区公安分局汪复兴、园区建设交通局徐泽建、安

监园区分局张富良、直属消防大队王洪波、园区党政办公室刘

天坛、园区投资促进局杨雨驰、园区经济运行局刘峰、园区工

商分局曾崇文、市安监执法支队王志宏协助。

14．理顺安全监管体制机制，配齐安全监管人员

（1）基本要求：按照国务院安办文件要求，本着“责权相

当、事权统一、务实高效”原则理顺园区安全监管体制机制。2014

年 12月底前，园区安全生产监管机构至少要配备 2名具有化工

安全生产实践经验和化工专业大专以上学历的专业人员负责园

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2015年 10月底前，园区各危险化学品

生产企业至少有 1名具有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的人员担任企业

的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或企业安全生产顾问。



— 24 —

（2）主要措施：一是积极争取市编委落实机构编制；二是

与相关机构合作培养企业安全管理人才；三是试行危险化学品

生产企业安全生产顾问制度。

（3）责任单位

监管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园区管委会主任赵中，市安监局

局长谭兴忠。

企业主体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园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及

其主要负责人。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动员部署。2014年 6月 15日前，园区管委会、

市安监局召开园区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攻坚动员大会，启动和部

署攻坚工作。

（二）完善园区管委会领导联系园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安全生产工作制度。园区管委会领导全员参与联系工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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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每季度至少到联系企业开展一次工作。

（三）各责任单位细化攻坚任务实施方案，报经相关领导

审查后发布实施；各责任部门（单位）领导要定期开展督查，

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实。

（四）每季度召开一次领导小组会议，重点研究协调攻坚

工作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汇总工作情况向上级报告。

（五）将攻坚工作纳入园区管委会、市安监局重点工作管

理，相关职能机构加强督促检查，严格考核奖惩，确保各项目

标任务按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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